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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千元以下罰鍰或申誡。 

(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61 條：禁止相對人對於被害人、目睹家

庭暴力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

聯絡行為。違反上述法院裁定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

以下罰金。 

(三)「性騷擾防治法」第 2 條第 2 款、第 20 條：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

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

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

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對他人為性騷擾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五十七）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建議成立輔導轉業小組，以因應教職失

業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21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7-174） 

王委員建議成立輔導轉業小組，以因應教職失業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考量現行國小教師員額編制係採每班固定教師員額編制，在人力編制及減授節數上未能真實反

映教育現場需求，產生小校教師人力不足，大校教師人力較充裕之現象。因此，教育部國教

署刻正研議「合理教師員額編制政策」，未來教師員額編制將以滿足學生學習節數為考量點

，進而配置學校所需之教師員額，除可提升教學品質，亦提供儲備教師就業機會，紓緩就業

問題，活化學校人力，改變現有教師結構，教育部國教署亦將賡續瞭解各地方政府意見，俾

利後續政策規劃及推動。 

二、我國目前師資培育制度為多元、儲備制，教師資格檢定通過者取得教師證書，並具參加教師甄

選資格，且依甄選結果決定受聘與否，不保證就任教職。目前核証師資人員總任教率已達

66%，總就業率達 89.24%。為因應少子女化對於師資培育之衝擊，教育部於民國 93 年 12 月

頒布「我國師資培育數量規劃方案」，101 年 11 月 30 日函頒「我國師資培育數量第二階段規

劃方案」，持續進行師資培育名額管控作業。教育部 103 學年度核定師資生名額 8,088 名，相

較 93 學年度之最高峰 2 萬 1,805 名，已減量 62.9%。教育部刻正持續強化師資供需評估機制

，目前已訂定師資培育供需評估原則，以 103 年為例，評估因素包括：近 5 年在職教師人數

、各領域（群科）之班級數、取得証書之儲備教師人數，並預估未來 5 年出缺人數，期能合

理評估師資供需情形，並研擬師資培育因應對策。 

三、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分署每年均依據產業發展及就業市場人才需求，透過區域職業訓練

供需資訊蒐集及評估，規劃辦理多元類別就業導向之職前訓練，提供失業民眾職業訓練機會

，提升就業技能，促進就業。如為特定對象（獨力負擔家計者、中高齡、身心障礙、原住民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長期失業者、更生受保護人等）之失業者，參加勞動部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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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職前訓練課程，免負擔訓練費用；一般國民之身分，則補助訓練費用 80%至 100%。另為安

定失業者於參加職業訓練期間之生活，使其能安心參訓學習就業技能以促進其儘速再就業，

凡具特定對象身分之失業者，於參訓期間可依規定申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故欲轉職之教師

，如符合上述失業者身分且有參加職業訓練之需求，皆可參加勞動部辦理之失業者職前訓練

。 

（五十八）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查緝林木盜伐之人力不足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24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7-206） 

丁委員就查緝林木盜伐之人力不足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迄至本（104）年 3 月 31 日止，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以下簡稱林務局）配置 928 名森林護管

員（其中 149 名為近 3 年新招考之約僱森林護管員），負責巡護 167 萬餘公頃之國有林地，

平均每人巡護面積達 1,800 公頃，未來該局將爭取覈實補實 39 名員額及新增森林護管人力，

以提升森林護管與查緝盜伐成效。 

二、另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四至九大隊共設 8 個分隊，現有 147 人，與林務局各林管

處共同查緝盜伐林木案件，並依內政部警政署訂頒之「警察機關配合偵辦破壞國土案件實施

要點」及「警察機關偵辦盜（濫）伐林木工作實施計畫」等，統合運用警力，加強佈線查緝

，配合檢調或主管機關擴大追查下游銷贓管道，民國 103 年破獲盜伐案件移送法辦 184 件、

466 人（治平對象 14 人），占警政署統計全國查獲件數 38%，有效打擊國有林班地盜伐林木

犯罪。 

三、又，有關結合登山山友委託或認養森林，林務局相關作為如下： 

(一)於 101 年 2 月 8 日啟動「結合社區加強森林保護工作計畫」，103 年度邀集國有林地周邊

14 個社區共同參與查緝、防範盜伐等工作，本年度將持續擴大邀集至 16 個社區及部落參

與，期藉由民間力量及既有之巡護措施，共同形成堅強之防護機制。 

(二)要求轄內各林管處積極與登山團體結盟，透過登山山友協助通報不法案件，同時加強宣

導「森林保護辦法」發放保林獎金之規定，以發揮全民通報不法之效。目前已有羅東、

新竹、嘉義及花蓮等林管處正式與登山團體合作通報不法案件。 

（五十九）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是否能以改

革創新取代合併轉退，以利公私立各大專院校達到永續經營之

目的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20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7-164） 

邱委員志偉就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是否能以改革創新取代合併轉退，以利公私立各大專


